
大葉大學管理學院捐贈款使用辦法 

 
101 年 11 月 20 日第 27 次管院行政會議通過 

103 年 3 月 10 日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基金募款委員會議核定 
 
 

第一條  依據「大葉大學校務發展基金募款與運用管理辦法」第十三條規定，訂定

「大葉大學管理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捐贈款使用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        

第二條  本院捐贈款使用項目如下： 
一、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發展支出。 
二、學生獎助學金支出。 
三、國內外學術交流費用支出。 

四、執行院務所需費用支出。 
五、其他推動院務發展相關支出。 

 
第三條  本院捐贈款收支、運用應符合本校經費支用原則及採購作業規定。 
   
第四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行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本校校務發展基金募款委員會核定後施

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